
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永道财合【2026】00044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道县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

（2）采购计划编号 : 永道财采计[2026]00017号

（3）项目包名 : 第一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660000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陆拾陆万元整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6-05-19， 完成日期 : 2027-05-18。 总日历天数 : 365天。

地点 : 道县

4.付款 :

服务费总金额以实际托养人数计算，按服务进度进行支付，每 季度经采购人或采购人委托的第

三方机构评估达标后支付每季度费用。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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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一：道县残疾人联合会购买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合同

甲方（购买方）：道县残疾人联合会

乙方（承接方）：道县韶华康复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残联《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技术标准与规范（试行）〉的通知》（残联

发[2016]6 号）、《湖南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实施办法（暂行）》、《湖南省残疾人居家托养服

务规范（试行）》和《湖南省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质量评价办法》等相关规定，为保证政府购买

服务质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经甲乙双方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一致

同意，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服务对象及人数

具有 道县 户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处于就业年龄段（男性16-59岁，女性16-55岁

）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包括同时存在智力残疾或精神残疾的多重残疾人）。

2026 年度服务对象 150 名。

第二条 服务时限

2026 年 05 月 19 日至 2027 年 05 月 18 日。

第二条 服务内容

由双方选择《湖南省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规范（试行）》中提出的生活照料与护理、生活自

理能力训练、运动功能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训练、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家庭和社区生活支

持等六大类服务中的三大类以上提供服务。

第四条 服务要求

1.要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知情确认书，明确服务方式、服务时间、服务内容；

2.为服务对象开展需求评估，按照需求提供服务，原则上每个服务对象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应

少于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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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每位服务对象提供不少于48小时服务（可以高于48小时），每个月服务次数不少于1次

，单次上门服务时长不低于1小时，不高于6小时（多人同时上门只算单次工时）；

4.为每位服务对象建立服务档案，每次服务结束后填写服务记录表，并签字确认；

第五条 经费及结算方式

1.付款标准：按 2000 元/人/年支付购买服务费用，资金总计 30 万元。

2.结算方式：甲方与乙方签订合同后，甲方对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调查不低于95%后，按季度

向乙方支付。待项目结束后，由残联组织绩效评价合格后，再支付余款。

第六条 绩效评价标准

按照《湖南省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质量评价办法》要求开展绩效评价。

第七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对乙方开展的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2）甲方要为乙方提供准确的服务对象名单，协助乙方完成年度托养任务；

（3）甲方要帮助乙方提升服务能力，加大残疾人居家托养宣传力度。

（4）乙方提出终止服务或者更换服务名单的，甲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要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

（2）乙方要配备不少于1名专职管理人员，要配备一定数量、相对稳定的专业人员和服务人员

；

（3）项目产生的所有税费由乙方承担；

（4）乙方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在为服务对象提供居家托养服务的过程中，服务对象或乙方人

员受到人身、财产等损害的，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并赔偿服务对象的损失

（5）服务提供过程中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有权终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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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服务的服务对象患有传染性疾病的；

——接受服务的服务对象搬离服务机构范围的；

——接受服务的服务对象因发病或其他原因，入驻集中托养机构的（含阳光家园、精神病医

院等）；

——三次以上拒绝接受服务，或违反服务约定的。

第八条 保密条款

1、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资料负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向项目无关单位和个人提供有

关资料。如发生以上情况，甲方有权索赔。

2、甲方有义务保护乙方的知识产权，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不经过乙方同意向第三方提供

乙方工作表格等文件。如发生以上情况，乙方有权索赔。

第九条 协议的解除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解除本合同。

2、若乙方未按合同服务要求开展服务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3、乙方应具备提供服务的相关资质，若乙方不再具备提供服务的相关资质，甲方有权单方解

除本合同。

4、若乙方将项目整体或部分转包给第三方承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如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由合同签订地法院处理

。

本合同一式 2 份，甲乙双方各持 1 份。经双方责任人代表或者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道县残疾人联合会 乙方：道县韶华康复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6年05月19日 日 期：2026年0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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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二：道县残疾人联合会购买残疾人寄宿托养服务合同

甲方（购买方）：道县残疾人联合会

乙方（承接方）：道县韶华康复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残联《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残疾人服务技术标准与规范（试行）〉的通知》（残联

发[2016]6 号）、《湖南省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管理办法》（湘残教就字

[2021]17号）等相关规定和《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下达2025年残疾人托养服务的通知》文件

精神，为保证政府购买服务质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经甲乙双方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双方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服务对象及人数

具有 道县 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处于就业年龄段(男性16-59岁，女性16-55

岁)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包括同时存在智力残疾或精神残疾的多重残疾人)。

2026年度服务对象 30 名，对象名单附后(附件)。

第二条 服务时限

2026 年 05 月 19 日至 2026 年 05 月 18 日。

第三条 服务内容

生活照料与护理、生活自理能力训练、运动功能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训练、职业康复和劳动

技能训练、家庭和社区生活支持等六大类服务。

第四条 服务地点

道县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

第五条 服务要求

1、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知情确认书，明确服务方式、服务时间、服务内容；

2、为服务对象开展需求评估，按照需求提供服务，原则上每个服务对象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应

少于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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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每位服务对象提供寄宿托养服务；

4、为每位服务对象建立服务档案，每次服务结束后填写服务记录表，并签字确认。

5、寄宿制托养服务时间为全年，每月放假不少于4天，除法定节假日外，可根据实际需求

，每年安排不超过60天的集中假期。

第六条 经费及结算方式

1、付款标准:按 12000 元/人/年，支付购买服务费用，资金总计 36 万元（含税）。

2、结算方式：甲方与乙方签订合同后，甲方对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调查不低于95%后，甲方

根据服务进度情况向乙方预拨资金。待项目结束后，由残联组织绩效评价合格后，再支付余款。

第七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对乙方开展的残疾人寄宿托养服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2）甲方要为乙方提供准确的服务对象名单，协助乙方完成年度托养任务；

（3）甲方要帮助乙方提升服务能力，加大残疾人寄宿托养宣传力度；

（4）乙方提出终止服务或者更换服务名单的，甲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要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

（2）乙方应当确保配备不少于1名专职管理人员，要按照残疾人数量合理配备一定数量、相

对稳定的专业人员和服务人员；

（3）项目产生的所有税费由乙方承担；

（4）乙方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在为服务对象提供寄宿托养服务的过程中，服务对象或乙方人

员受到人身、财产等损害的，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并赔偿服务对象的损失；

（5）服务提供过程中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有权终止服务：

——接受服务的服务对象患有传染性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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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服务的服务对象搬离服务机构范围的；

——接受服务的服务对象因发病或其他原因，入驻集中托养机构的(养老院、精神病医院等

)；

——三次以上拒绝接受服务，或违反服务约定的。

第八条 保密条款

1、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资料负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向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有

关资料。如发生以上情况，乙方有权索赔。

2、甲方有义务保护乙方的知识产权，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不经过乙方同意向第三方提供

乙方工作表格等文件。如发生以上情况，按照前款约定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第九条 协议的解除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解除本合同。

2、若乙方未按合同服务要求开展服务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3、乙方应具备提供服务的相关资质，若乙方不再具备提供服务的相关资质。甲方有权单方解

除本合同。

4、乙方将项目整体或部分转包给第三方承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

1、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如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甲、乙双方任何一方

均可向道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合同一式 2 份，甲乙双方各持 1 份。经双方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

效。

甲方：道县残疾人联合会 乙方：道县韶华康复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6年05月19日 日 期：2026年0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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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

2026-05-19

甲方 : 道县残疾人联合会（签章）
甲方唯一码 : 134311245016929818

法定代表人 : 胡景团

委托代理人 : 谢文彬

电话 : 15907495555

传真 :

乙方 : 道县韶华康复服务有限公司（签章

）
乙方唯一码 : 91431124MACTXEM03U

法定代表人 : 苏汉臣

委托代理人 : 苏汉臣

电话 : 15388007750

开户银行 : 工商银行

开户支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

县支行

银行账号 : 191002100920031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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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道县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永道财采计[2026]00017号 合同编号 : 永道财合【2026】00044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个

/年/项/次)

采购单价

(元)

供应商响应单

价(元)

1
C05010800-残疾

人服务

2026年道县残疾人托

养服务项目
1 年 660,000 660,000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660,000 大写: 陆拾陆万元整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道县韶华康复服务有限公司（签章）
供应商唯一码 : 91431124MACTXEM03U

日期 : 2026年0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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